
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申請作業流程圖 
適用對象:由研發處控管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教育部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 

勞僱型兼任助理及臨時工應於聘期前完成申請程序並完成投保事宜。 

學習型學生兼任助理應事先申請，如因計畫因素或是其他特殊原因無法事先申請，至遲應於聘期起始日後 2 個月內完成申請。 

 
 
 
 

確認兼任之身份關係型態 

計畫主持人與學生兼任助理、臨時工共同約定簽署本校「研究計畫學生兼

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一式三份 

(本同意書由計畫主持人及兼任助理、臨時工各留存乙份，另於申請時併申

請資料送乙份至研發處) 

【學習型】兼任助理 【勞僱型】兼任助理、臨時工 

申請應備文件： 

1. 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

申請表 

2. 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學生兼任助理關係

型態確認單正本乙份 

3.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加蓋當學期註冊章) 

4. 他校同意書(外校學生須檢附) 

5. 計畫核定清單或經費表 

申請應備文件： 

1. 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  

 申請表 

2. 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學生兼任助理及臨  

 時工關係型態確認單 

3. 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 

 勞工保險、勞退金申請表 

4. 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勞僱型兼任助理及 

 臨時工契約書一式 3 份 

5.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須有當學期註冊章) 

6.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7.他校同意書(外校學生須檢附) 

8.居留證及工作證影本(外籍生.港澳生.僑生 

 須檢附) 

9.計畫核定清單或經費表 

計畫主持人核章→系(所)主管核章 

研發處 

計畫主持人核章→系(所)主管核章 

 

人事室 

(填寫勞保勞退費用) 

申請核准 研發處 

1. 申請單正本、同意書正本、勞動契約書乙份
及相關證明文件由研發處留存備查。 

2. 勞工保險勞退金申請表正本、申請表影本
及身分證影本乙份送人事室加保。 

3. 申請單影本、勞工保險、勞退金申請表影
本及契約書 2份送計畫主持人留存。 

1.申請單正本、同意書正本及相關附件

由研發處留存備查。 

2.申請單影本乙份送計畫主持人，由計

畫主持人留存。 

申請核定 

校長或授權人 

在學學生 非在學學生 

申請應備文件： 

1.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  

 申請表 

2.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 

 勞工保險、勞退金申請表 

3.國立高雄大學研究計畫勞僱型兼任助理及 

 臨時工契約書一式 3 份 

4.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居留證及工作證影本(外籍人士須檢附) 

6.計畫核定清單或經費表 

【勞僱型】兼任助理、臨時工 


